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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重要内容提示:  

合同类型及金额：合同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总价为人民币63766426.00元

 合同生效条件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书面授权代表人签字，并加盖双方单

位公章后生效 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550天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无重大影响 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过程中可能存不可抗力等因素

的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

 

 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 

    本合同的签订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   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）于 2017年 6月 29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会议

决议公告》（2017-041），审议通过《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建设“四通大厦”的

议案》，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现有潮州市火车站区南片 B11-2

宗地的旧厂房进行“三旧改造”，建设“四通大厦”，用于公司办公及科研、产品

展示。2017年 8月 11日，公司与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签署了《广东省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》，该合同标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

1、工程名称：四通大厦  

2、工程地点：潮州市枫溪区火车站区南片 B11-2 

3、工程内容：项目主体建筑一幢16层。 

4、工程规模：总建筑面积31224.02平方米 

5、结构形式：框剪结构 

6、工程立项、规划批准文件号：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（备案项目编

号：2017-445100-30-03-004421） 

7、资金来源：企业自有资金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成立于1989年9月5日；法定代表人：张淳；注册资本：

10350 万元人民币；住所：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春荣路91 号（1、3、4、5、6 层）

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，古建筑维修保护（具

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证书经营）。市政公用工程、

消防设施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建筑幕墙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

钢结构工程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

计及施工；物业管理；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（具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

证书和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经营）；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、施工、维修；

销售：建筑材料，河沙；房屋租赁，建筑机械租赁；房地产开发、销售（属下分

支机构经营）。 

    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组成合同的文件包括：（1）本合同协议书；（2）本合同专用条款；（3）

本合同通用条款；（4）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；（5）图纸；（6）工程报

价单或预算书；（7）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、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

的组成部分。 

1、合同金额：总价为人民币63766426.00元 

    2、工程款（进度款）支付：（1）双方约定的工程款（进度款）支付和时间： 

合同签订之日起3天内进场时先支付工程款的30%作为备料款，以后按一个月为一 

个付款期，即在次月15日前，按上个月完成工程量（经业主及监理确认）的80%。 



支付工程款。备料款在每期支付的工程款中按比例扣除，至工程竣工验收时支付 

至工程款的95%，余下5%作为工程质保金。一年期满一次性结算付清。（2）工程 

款支付方式：按协议书所注明的银行账号转账。 

3、履行地点：潮州市枫溪区火车站区南片B11-2。 

4、履行期限：合同总工期总日历天数550天。 

5、违约责任：按通用条款执行。 

6、争议解决方式：双方约定，在履行合同过程产生争议时：（1）请潮州市

建设主管部门调解；（2）向潮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7、合同生效条件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书面授权代表人签字，并加盖双

方单位公章后生效。 

8、合同签署时间：2017年8月11日 

9、签署地点：广东潮州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合同的履行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净利润不构成影响。 

（二）本合同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合同

对方形成依赖。 

（三）本合同项目为公司自身发展需要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办公场地等的开拓及基

础设施建设的完善，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过程中可能存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8月11日 

 

 


